
谈谈我国商标法的形成与发展

沈 关 生

保护商标专用权
,

是加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方面
,

是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有力措施
,

是

促进商品质量提高的法律保证
。

商标是商品经济的产物
,

它是使用在商品上借以区别不同生产者和商品不同质量的专用

标记
。

商标注册管理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
,

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
,

属于法制范畴
。

在不

同的社会里
,

由于社会经济基础不同
,

对商标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也不 同
。

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商

标很早
,

但设立专门的商标管理机构和颁布管理商标的法律却较晚
。

回顾一下我国商标法的形

成和发展过程
,

对于加强商标法的建设
,

促使其更好地为四化建设事业服务
,

是有现实意义的
。

(一 ) 旧中国商标的出现和商标法的由来

在自然经济初期
,

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
,

因而产品上没有使用商业性标记的必

要
。

即使有些产品上加刻铭文
、

年号
,

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权和纪念
、

装饰的作用
。

随着商品

经济的发展
,

产品上逐渐出现了带有商业性的标记
。

最初使用这种标记
,

主要是为了区别产品

的生产者
,

标记的式样很简单
,

一般是把制造者的姓名刻在产品上
。

由于商品交换进一步发

展
,

有了行铺
,

也有一些工匠收了学徒
,

办起作坊
,

逐渐出现了在产品上用行铺
、

作坊名称作为

标记的情况
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扩大
,

很多不同的生产者制造同样的商品
,

同一

行业的产品品种也逐渐增多
。

从生产者和商业主来说
,

对自己所生产
、

加工
、

拣选
、

批售的产品

要宣传推广 ;在买主方面
,

也逐渐养成了认牌负勾货的习惯
。

因而产品上的标记越来越完备
,

有

的采用文字
,

有的采用图案
,

有的文图兼备
。
在封建时代

,

工业不发达
,

当时在同一地区生产同

一种商品的作坊
、

行铺不多
·

即使有
,

也彼此了解
,

各用各的商标
,

互不干扰
,

没有必要去仿冒伪

造别人的标记 ;而且当时商品生产数量较少
,

交换的腿不长
,

销路不广
,

基本上是相邻地区近产

近销性质
,

同一种产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互相混淆的情况灭少
,

因此商标涉讼的事是很少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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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积极努力
,

遇到问题及时协商
。

有了明确的经济责任
,

发生纠纷时才便于处理
。

国营企业因

不履行合同
,

而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
,

凡属因企业本身的责任造成的
,

应由企业负责赔偿
。

赔

偿费不应计入成本
,

应由企业基金或利润留成中支付
。

如果企业不履行合同
,

是由上级管理机关的责任造成的
,

应由上级管理机关承担经济责

住
,

必要时应当追究主管人员的经济责任或行政贵任
。
上级管理机关工作搞得好的

,

也应当得

到奖励
。

促使管理机关克服官僚主义
,

改进工作
,

才能切实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
。

第五
、

要健全仲裁和司法机构
。

过去仲裁机构不健全
,

司法机关不处理合同纠纷
,

现在有

了仲裁机构和经济法庭
,

仲裁和司法工作已经有了好的开端
,

但还需要不断健全
,

以便为实行

和推广合同制提供重要的法律保证
。

总之
,

只要我们提高认识
,

加强领导 , 积极实践
,

二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合同制的热潮必将

到来
。

. , , .



明
、

清以后
,

特别是在江苏
、

浙江一带
,

生产和通商都比较发达
,

当时封建朝廷对商标的私

人所有权 (即专用权 )
,

虽然没有颁布法律予以保护
,

但是每当涉讼时
,

官府还是出面处理的
。

如一七三六年 (清乾隆元年 ) 苏松府长洲县就处理过布商黄友龙冒牌一案
。

那时官府对商标
,

只是在发生纠纷告到衙门时才处理
,

不告不理
。

封建朝廷对商标管理没有法令规定
,

日常的

商标管理工作
,

有的是由商人行会办理
。

如当时的上海土布商
,

差不多各家都有几个牌子 (商

标 )
,

一八二五年 (清道光五年 )绮藻堂布业总公所重行校勘
,

并订立
“
牌谱

” ,

其规定有
“

各牌第

一第二字
,

或第二第三字
,

不准有接连两字才刚司
,

并不准接连两字内有音同字异及音形相同之

弊
,

如天泰
、

天秦
,

或大成
、

大盛等字样
” 。

这种管理
,

目的在于保护行会商人的利益
,

防止商标

仿冒伪造
,

客观上起到了对消费者有利的作用
,

同时保护了名牌
,

对促进生产有一定好处
。

但

是遇到商标纠纷时
,

还是要到官府去打官司
。

官府判决
,

才有权威
,

执行才有强制性
。

但当时

并没有管理商标的法规
,

只凭县太爷的
“
自由心证

” ,

解决商标专用权问题
。

}日中国制定商标法规
,

以及由政府来管理商标
,

那还是帝国主义强加进来的
。

鸦片战争以

后
,

在当时对外通商条约中厂按照外人要求
,

订了不少有关保护外人商标的条款
。

如一九O 二

年 (清光绪二十八年 )中英续订商约内第七款载明
: “
由南北洋大臣在其各管辖境内

,

设立牌号

注册局所
,

派归海关管理
,

及呈明注册
。 ”
一九O 三年 (清光绪二十九年 ) 中美商约内第九款载

明 : “

美国人民之商标
,

在中国所设立之注册局所
,

由中国官员查察后
,

缴纳公道规费
,

并遵守所

定公平章程
,

中国政府允示禁冒用
。 ”
又同年所订中日商约内第五款载明

: “
中国允设立注册局

所
,

凡外国商牌请由中国保护者
,

须遵照将来中国所定之保护商牌各章程
,

在该局所注册
。 ”
到

一九O 四年(清光绪三十年 )
,

当时中国清朝政府颁布了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》 。

这个章程
,

是由

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代为起草
,

而且是由外人控制下的海关来执行的
。

这是我国第一部商标法

规
,

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商标管理法令
。

《章程》 内第二十条还载有领事裁判权的规定
。

这个商标管理法规
,

主要是为当时帝国主义服务的
。

国民党政府继承清朝政府的衣钵
,

所颁发的商标管理法令
,

全部是抄袭来的外国商标 法
。

如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在一九三二年修正的 《商标法施行细则》 中规定的商品分类表
,

就是一字

不改地抄袭 日本商标法的
。

当时的商标局在仲裁中外商标纠纷时
,

总是秉承外人意旨
,

保护外

商商标
。

例如 : 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的
“
三星

”
牌肥皂

,

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已经核准注册
。

一九

二九年日本信昌洋行提出异议后
,

伪商标局不顾伪商标法中载有
“
注册三年以后他人即不能依

据使用在先与之对抗
”
的规定

,

竟裁定
“
三星

”
商标系日商使用在先

,

因而撤销了中国化学工业

社的注册商标
。

但在同样情况下
,

中国的泰和烟草公司于一九二九年对英国汤马士白亚父子

有限公司一九二四年注册的
“
象

”
牌卷烟商标提出异议时

,

伪商标局却又援用上述伪商标法同

一规定
,

认为英商商标注册已满三年
,

泰和烟草公司
“
请求评定时效已经丧失

,

所请碍难照准
。 ”

在旧中国经过注册受到法律保护的商标
,

以外商商标居多
。

据国民党政府商标局统计
,

从一九

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底
,

中外企业呈请注册的商标共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七件
,

其中华商商标

只占百分之三十二 ;外商商标占了百分之六十八
。
国民党政府的商标管理制度

,

充分暴露 出半

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
,

它实际上剥夺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商标权利
。

(二 ) 我国社会主义商标法的建立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
,

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
,

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商标上的

特权
。

一九五O 年由政务院批准公布的 《商标注册暂行条例》 和 《商标注册暂行条例施行细

则》
,

就是为保护本国工业
,

促进生产服务的
。

对外商来我国要求商标注册的
,

须依照我国规



定
,

申请人必须是同我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并订立了商约的国家的商民
。

这就初步形成了社

会主义的商标管理法规
。

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
,

随着农业
、

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

主义改造的完成
,

商标管理制度也 日趋完善
,

由原来使用商标注册与否听任企业自便
,

改为企

业使用商标都要进行注册
。

通过实践不断取得经验后
,

为了使商标法更好地为促进生产 ; 繁荣市场
、

扩大对外贸易和

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服务
,

一九六三年国务院公布了《商标管理条例 ))( 以下简称《条例》 )
,

这是一

部社会主义类型的
、

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商标法规
。

《条例》 不仅对本国企业使用商标和商标

管理作了规定
,

对外国企业在我国注册商标
,

也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和权利均等

的立法精神
,

作了规定
。

随着国际往来的增多和对外贸易的扩大
,

从一九七八年开始
,

对于外

国商标注册的规定
,

已经改为参照国际惯例
,

按对等原则灵活执行
。

我国的商标立法
,

反映了社会主义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原则
。

在我们国家里
,

企业在商品上

使用商标苍这不仅是企业的权利
,

而且是企业的义务
。

权利是指商标经核准注册后
,

企业就取

得了专用权
,

这个权利受到国家保护
,

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能侵犯 ; 义务是指企业的产品要到

市场上流通
,

对能使用商标的商品必须使用商标
,

使用商标必须注册
。

商品有了商标
,

便于群

众对商品质量实行社会监督
。

我国现行的 《条例 》
,

明确规定了我国商标管理的目的和任务
。

第一条就写着
: “
为了加强

商标的管理
,

促使企业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
,

制定本条例
。 ”
接着在第二条规定

,

使用商标

应当申请注册 ; 在第三条规定
,

商标是代表商品一定质量的标志
,

商标管理部门要对商品的质

量进行监督和管理
。

这些规定内容
,

是我国商标管理法制的特点
,

这个特点是由我国社会主义

生产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的
。

我们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— 商标
,

用来为我国社会主

义的生产
、

流通
、

分配
、

消费服务
,

商标的作用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根本不同的
。

在资本主义社会
,

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纯粹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
,

商标是资本家在市场上

进行商业竞争的工具
,

商标本身也可以与原来的商品脱离
,

成为无形财产
,

具有交换价值
,

可以

离开商品而单独买卖转让
。

资本主义国家商标法制的中心是商标注册
,

其目的只是单纯保护

资本家的垄断专利
,

商标注册与否
,

听任资本家自便
。

而在我们国家里
,

生产企业都是全民的

或集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
,

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首先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
,

使用在商品上的商

标
,

应该是代表商品一定质量和规格的标志
。

我们管理商标
,

保护企业的商标专用权
,

目的是

促使生产企业加强对商品质量的责任心
,

保证和提高商品质量
。

为了鼓励企业创名牌
、

保名牌
,

国家还制定了《优质产品奖励条例》
,

对优质名牌产品
,

授予金质
、

银质奖章
,

给予荣誉奖励
。

商标法一定要适应和反映经济基础
。

解放前
,

我国工业不发达
,

同一地区相同行业不多
,

商品流通也不广 ; 同一企业
、

作坊生产的一种产品
,

也很少有几种不同的等级和规格
,

很少有质

量上的差异
,

因此
,

往往用生产者姓名或企业牌号作为商标
,

主要是为了起到区别生产者的作

用
。

而现在我国的经济基础有了根本变化
,

同一地区同一行业有很多企业
,

一个企业所生产的

同一种产品又有不少等级和规格
,

而且各具特色
,

因此现在使用商标
,

不仅是为了区别不同商

品
,

而且是要使商标成为代表商品一定质量的标志
。

如一提到中华牌卷烟就知道是甲级烟
,

白

玉牙膏除含有一定比例的甘油
、

薄荷脑外
,

还具有水果味的特色
。

而生产上述两种商品的上海

卷烟厂和上海牙膏厂
,

还生产另外的不同等级的卷烟和牙膏
,

每一等级中又各包括多种具有不

同特色的商品
,

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商标
。

这样
,

某一个商标就只是代表某一等级中具有一定

质量和特色的某一种商品
。

在《条例》施行细则中还规定
,

企业在申请商标注册时
,

必须呈交商



品质量规格表
,

提供质量合格的证明
。

例如苏州市街道工厂井岗山电器厂生产的宇宙牌 (商标 )

心电遥测仪
,

在申请注册商标时
,

商标主管部门不放心
,

向使用单位了解情况
,

取得认为产品质

量合格的临床应用证明二十一张后
,

才给予办理注册手续
。
《条例》中还规定

,

对于粗制滥造降

低商品质量的
,

即公告撤销其商标注册
。

这些规定
,

围绕着商标管理为四化服务这个中心
,

目

的是使维护商标专用权
,

确实能起到促进产品质量提高的法律保证作用
。

(三 ) 加强对商标的法制观念
,

认真依法办事

当前存在的问题
,

是人们对商标的法制观念薄弱
,

有法不依
,

违法不究
。

有些该用商标的商

品没有使用商标 ;不用商标应该载明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的
,

也没有载明 ; 有的使用商标不注册 ;

对仿冒乱用商标的违法行为
,

也不追究法律责任
。

据一九七八年底调查
,

哈尔滨市二千六百六

十种地方轻工业产品中
,

只有七百零八种产品有注册商标
,

只占百分之二十九
。

象上海
、

北京
、

天津这样的工业大城市
,

注册商标的数量也不太多
,

与实际生产情况不相适应
。

滥用仿冒商标

的情况
,

也时有发现
。

这些情况
,

说明在商标管理方面
,

法制观念还很薄弱
。

造成的原因主

要有:
(一 ) 林彪

、 “ 四人帮
”
一伙推行极左路线

,

鼓吹取消商品生产
,

对商标当然更不会重视
。

在封
、

资
、

修的大帽子压力下
,

很多传统名牌产品被禁止生产
,

有些商标还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

罪名而遭到批判
,

所用商标普遍出现了政治 口号化
、

公式化
、

简单化的现象
。

商标管理工作遭

到严重破坏
,

有法不能依
,

《条例》 根本无法贯彻执行
。

粉碎
“ 四人帮

” 以后
,

才逐渐恢复正常
。

但 “
商标无用论

”
那种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完全肃清

,

商标法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
。

(二 )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
,

有些商品供不应求
,

有些商品甚至还凭票证供应
,

群众

无法认牌选购
,

因而认为商标作用不大
。

(三 )过去习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
,

对产品采取计划

调拨或统购包销的办法
。

有的企业认为用不用商标
,

关系不大
,

产品质量不好
,

反正有销路
,

牌

子 (商标 )倒了
,

再换一个
。

今后我们在生产
、

流通
、

交换
、

分配等环节
,

都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
,

商品的批发
、

零售要指牌要货
,

进行选购
,

实行优质优价
。

这样
,

商标就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
。

《商标管理条例》是执们现行的商标法规
。

我们要严格依法办事
,

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条例
。

企业使用商标
,

都要申请注册
。

商标注了册
,

给予专用权
,

受到国家法律保护
。

凡假冒其他企

业 已注册的商标
,

要依法予以制裁
。

出口商品的商标
,

不仅要在国内注册
,

而且要在销售国家

和地区注册
,

取得合法权益
。

过去由于不注意在国外注册
,

往往我们有的名牌商品在国外打开

了销路
,

反被别人冒牌抢先注了册
,

还告我们冒他们的商标
,

使我们的名牌商品被迫退出市场
。

这种痛苦的教训
,

应当记取
。

生产企业还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

例》的规定
,

即
: “
新产品必须取得产品监督检验机构的鉴定合格证

,

方可申请商标注册
。 ”
商标

只能由注册的企业专用
。

其他企业需要共用
,

必须取得商标注册人的同意
,

办理协议手续后
,

在保证产品质量规格一致的前提下
,

才能共用
。

要改变过去有的外贸单位未经注册企业同意
,

任意把一个企业的注册商标安排给其他企业使用的错误作法
,

防止发生在商标上吃大锅饭
,

破

坏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
。

要鼓励企业长期固定使用已注册的商标
,

力争创名牌
,

保名牌
。

不

准以增加商标来冒充增加花色品种
,

更不准以改换商标为手段
,

来提高商品价格
。

商标设计要

丰富多采
,

构成商标的文字和图案应简单明显
,

便于识别
,

并尽可能具有民族特色
。

我们的商标立法
,

有待进一步完备
,

商标管理工作
,

还需进一步加强
。

随着四个砌代化建

设事业的发展
,

为了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
,

商标法将会发挥它应有

的愈来愈大的作用
。


